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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爺，王妃醒了。」 

柯亞序原本黯淡的眸光一亮，邁步就要越過清風入帳去看，然而清風卻喚住了他。 

她看著他，漸漸紅了眼眶。「王妃的傷很不樂觀，可是王妃想和王爺說幾句話，

所以她如今的清醒是用了藥的，這種藥會……會耗盡她的生機，王爺你……你要

有心理準備。」 

柯亞序臉色變了，他幾乎沒有一絲猶豫，直接入了氈帳。 

紀輕揚身上的血衣已經換下了，換成一襲雪白的中衣，襯著她蒼白的臉色，整個

人就像一團捉不住的雲，似乎只要他力氣大點、氣息重點，她就會被吹散。 

他屏著氣息來到她身邊，她別過頭，與他視線相交。 

紀輕揚綻出一個淺淺的笑容，可惜她現在一點力氣也沒有，否則定然會摸摸他深

情的眼，她好愛他的異色瞳。「柯亞序，這次我真的覺得我不行了……」 

「妳不會死的。」柯亞序斷然道。 

「這又不是你說了算。」她輕輕笑著，笑聲幾乎虛弱得聽不到。「我時間不多了，

你仔細聽我說，否則我怕日後再沒機會和你說話了。」 

她深深地看著他，像是想要將他的五官仔細地留在心裡。她想，她再也找不到長

得這麼合她意的男人了，現在多看一眼都是賺的。 

「你知道我這個人就是浮誇，我死後棺材要用金絲楠木，這種木頭這裡沒有，我

不管你去哪裡找，一定要替我找到……棺上雕鳳凰，還要鑲漢白玉，千萬不要弄

個金棺材，太俗氣了…… 

「壽衣的話，我衣箱裡壓箱底有一件大紅繡牡丹花的留仙裙，頭面要用那套紅寶

石的……讓清風和明月給我畫一個漂亮的妝，額間蓮花型的花鈿……」 

她說到這裡已經開始喘了，柯亞序很想叫她不要再說了，因為他已經快承受不住，

他不想看她用這樣的方式消耗生命，可是他說不出口，因為他害怕真的和她所說

一樣，如果他不仔細聽，日後就再也聽不到了…… 

她咳了幾聲後拚命吸口氣讓自己緩和下來，好半晌才能再說。「至於墳墓，你可

不要給我弄個氈帳，我要中原樣式的陰宅……墓碑上的落款不要寫承平公主，也

不要寫西溟王妃，我希望你寫著愛妻輕揚……記住我的名字，我叫紀輕揚，你從

來沒有叫過我的名字，我懷疑你根本不知道……」 

「我知道。」他知道，他一直知道她叫紀輕揚，只是他嫌肉麻叫不出口。如果早

知道會有今天，他一定每日喚她，也讓她的名字成為兩人共同記憶最重要的一部

分。 

然而，紀輕揚卻像是聽不到他的話，原本還看著他的眼神漸漸渙散，她朝著天空

的某個空白處微笑、說話，就像是她的世界與旁人隔絕開來了。 

「我是不是忘了說？我希望死後能葬在大青山向陽的山巔之上，這樣我就可以遙

遙望著整個阿達爾部和中原大地……」 

柯亞序揉了揉酸楚的鼻子，他深吸了口氣，壓抑住內心的悲痛，否則他連話都說

不好。「這些事……我們可以老了再一起規劃……」 



紀輕揚仍然充耳不聞，她突然伸出手想握住什麼，柯亞序連忙抓住她小手。 

她露出一記安心的笑。「柯亞序，你是不是覺得我好難搞，好囉唆，規矩那麼多，

架子那麼大，還愛搞排場，娶這麼一個中原來的公主，麻煩死了……」 

柯亞序搖頭，喉底酸澀得令他發不出聲，但他隨即想起她對外界已經沒有反應了，

便握了握她的手。 

紀輕揚並未回握他，她已經沒有那個力氣了。「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再也不會煩

你了……」 

他不介意她煩他，真的，如果可以，他希望她可以煩他一輩子。 

可是他還有這個機會嗎？ 

柯亞序望了望天，忍住眼眶中那險些落下的淚，他只能將她的手貼在頰邊，想著

這樣是不是能多留住她一會兒。 

他的舉動成功的引來了她的正視，然而她的目光依舊沒有焦距，不知是看著他還

是透過他在看著別人。 

「好可惜啊，我纏了你這麼久，都沒有成功吃掉你，現在我要離開了，你還會記

得我嗎？你會像我惦記你那樣惦記著我嗎？」 

她突然唱起了從小哈夏那裡學來的歌謠，因為用的是阿達爾部的語言，最後一句

歌詞她總是記不住，可是這次不知為什麼她記住了。 

「我是南方飛來的燕子……看不見陰山蒼蒼……看不見月河泱泱……我是南方

飛來的燕子……只為飛到你的心上……」 

她的歌聲其實五音不全，可是如今虛弱的她聽起來只有氣音了，南方來的燕子已

然看不見前方的風景，她費盡了全力想飛入他的心，最終成了妄想。 

歌聲戛然而止。 

第一章 公主出嫁排場大 

慶隆五年，與漢人一向和善的西北韃靼阿達爾部請求與中原通貢互市，慶隆帝封

阿達爾部族長柯亞序為西溟王，每年歲末通貢，並賜婚承平公主紀輕揚為西溟王

妃。 

自此，戰亂不停的西北邊境，終於迎來了久違的和平。 

阿達爾部使節團領頭的名叫松固，是柯亞序身邊的智囊之一；負責松固安全的則

是阿達爾部武功高強的勇士吉光。兩人帶著族人十數人，歷經千辛萬苦來到中原，

想都沒想到竟能迎接一個中原公主回部族。 

比起阿達爾部使節團的寒磣，承平公主的儀仗可謂聲勢浩大，華麗不凡。清道旗、

絳引旛開路，杖劍傘扇隨侍左右，八寶華蓋輿駕光是拉車的馬就有四匹，更別說

除了這些人車，承平公主還有百人侍衛、二十來個侍女奴僕，這些都是專門服侍

她一人，日後都會陪同她留在阿達爾部。 

當初得慶隆帝賜婚，松固還很替部族高興，因為公主帶來不只是利益，還有日後

阿達爾部族人在中原行事的安全便利，但他沒有想到的是，承平公主行事排場之

奢靡豪華，讓他不禁擔憂起日後部族可養得起這位嬌貴的人兒？ 

「唉……」松固騎在馬上，望向承平公主車駕上亮得閃瞎人的漆金華蓋，幽幽地



嘆了口氣。 

「怎麼？松固你想家啦？」吉光抓抓頭，策馬靠近了松固，一臉憨笑，「前面不

遠就是玉林衛城，再行個兩、三日左右就可以回部族了，就算公主儀仗拖了點時

間，頂多五日就能到，大伙兒都走幾個月了，也不差這些天。」 

看著大而化之的同伴，松固更想嘆氣了。「我擔心的不是路程，而是公主！」 

「公主有什麼好擔心的？她的侍衛比我們使節團人還多！光是那個侍衛長……

叫啥董見深的，一個可以打我們十個，哈哈哈……」吉光想起自己曾不自量力挑

戰那個中原小白臉，結果被打成豬頭，不由哈哈大笑。 

相對於他的樂觀，松固悲觀極了。「你瞧瞧，公主的排場這麼大，咱們族裡怎麼

護得住這位尊貴的承平公主？」 

吉光被說迷糊了，「這有什麼好擔心的？你都說公主的排場大，人手自然也多，

他們自己就可以保證公主的安全，還需要用到我們？」 

「話是這麼說沒錯……」松固並沒有被安慰到。「但隨公主留在咱們阿達爾部的

就足足百來人，這一路行來，公主無論食衣住行都要求用最好最貴的東西，我怕

我們族裡養不起她呀！」 

詎料，吉光笑得更歡，指著承平公主儀仗那長得看不到尾的嫁妝，道：「公主哪

裡需要我們養了？她隨便幾箱嫁妝就幾乎可以買下咱們阿達爾部，還怕她養不起

自己？」 

松固語塞，他從沒往這方向想過，似乎還挺有道理的。 

「況且你沒注意到嗎？這公主嬌貴是嬌貴了點，但不是個小氣的，只要聽她的話，

好處少不了我們的！」腦袋簡單的吉光難得說贏了松固，不由有些得意。 

他又興致勃勃地用手肘頂著松固。「咱們由部族出發到京城去迎接承平公主時是

以使節團的身分，住的雖然是驛站，可是破的破、舊的舊，只有什麼太原啦、真

定保定等寥寥幾個大城的驛站還好些。但跟著公主儀仗回部族就不一樣了，公主

嬌滴滴的嫌棄驛站老舊，寧願自個兒花錢去住城裡的客棧酒店，嘿！咱們不也跟

著沾光，住上了這輩子都沒住過的好房間？」 

松固偏頭仔細回想，好像真是如此，公主對於居住的要求高，驛站稍微有點兒味

道她就受不了，儀仗直接轉彎朝向各大城的豪華客棧。 

而他們這些隨隊的小人物，原以為生活自理，想不到公主大手一揮，包下城裡好

幾家客棧，手底下各個雨露均霑，住房待遇大大提升。 

「還有啊！」吉光顯然還沒顯擺完他對公主的真知灼見，「你別忘了咱們這一路

吃的是什麼！除了第一日是發下來的糙麵窩窩頭和一碗菜湯，之後因為公主嫌棄

外面買的東西不好吃，她自己帶了御廚，車隊休息時御廚埋鍋做飯，還連帶的把

大隊人馬的伙食給包辦了，之後每日有菜有肉，饅頭包子都是白麵的，甚至還吃

上米飯了有沒有？老子這輩子第一次吃到南方大白米就是蒙公主之賜啊……」 

聽到這兒，松固也忍不住點頭，他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烤雞和紅燒肉也是蒙公主

之賜。 

「更別說這個！」吉光拍了拍屁股下墊在馬鞍上的一塊座墊。「還不是公主嫌棄



馬車顛簸，要求侍女替她縫座墊，結果又要求送親隊伍必須整齊，所以座墊一人

一個，想不到連咱們都有！座墊裡可是棉花，棉花你知不知道？中原才有的東西，

老稀罕了，老子從來就不知道這馬鞍上能坐得這麼舒服！」 

松固聽得屁股本能的扭了扭，又軟又暖，還真是舒服！不知道這棉花能不能也讓

阿達爾部的族人用上啊？ 

兩人聊得興起，突然前頭來了名公主侍衛，朝著松固及吉光一揖說道—— 

「兩位，前方便是玉林衛城了，公主有令，大隊在城內休整三日，再擇時出發。」 

松固瞪大了眼。「三日？那豈不是要拖延很久？現在已經比我們回報給族長的抵

達時間要晚近一個月了，還要再拖三日……」 

侍衛聲音放低，「反正都拖一個多月了，有差這麼三日嗎？」 

松固黝黑的臉抽了抽。你們中原人說話好有道理，無法反駁怎麼辦？ 

吉光卻是好奇，「侍衛大人，敢問公主為什麼要停留在玉林衛城？這衛城既不大

又不繁華，不像公主這等尊貴人兒想久待的地方。」 

「因為公主說，這關外的風吹得她臉又乾又澀，聽說玉林衛城外多野羊，她想要

取些羊油，做羊油面脂。」侍衛笑了笑，給了他們一記微妙的眼神。 

松固與吉光被他這一記眼神弄得一愣一愣的，滿臉的迷糊。 

侍衛又清了清喉嚨，再次暗示。「所以停留在這裡的期間，我們侍衛們都會出城

去替公主捉羊。」 

捉羊？松固還有些茫然，但吉光卻是聽懂了，隨即調轉馬頭。「我明白了我明白

了，走走走，這事可不能耽擱了……」 

松固急忙一把拉住他。「吉光你要去哪裡？」 

「去替公主捉羊啊！」吉光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樣。 

「公主的侍衛已經去了……」松固沒有放手，「你湊什麼熱鬧？」 

吉光一副看呆瓜的模樣看著他。「松固啊，你是族裡除了族長之外最聰明的人，

可是這次出了咱們部族，怎麼整個人就像沒了腦子一樣？公主要的只有羊油！那

剩下的羊肉呢？公主那御廚做的羊肉湯一等一的好喝，依公主的脾氣能不分給我

們？咱族人捉羊是有心得的，多捉幾隻，也能多喝個十碗八碗的羊肉湯啊……」 

說著說著吉光已經跑遠了，松固看著自己懸在空中的手，一個哆嗦後隨即狠拍了

下自個兒的腦袋，懊惱的一夾馬腹。 

「吉光你等等我啊！我也要捉羊……」 

 

 

此時的阿達爾部正忙著修剪羊毛，這裡一般在春夏之交取毛，一望無際的草地上，

羊隻連成了一片一片的白，與遠山艷陽交織成一幅綠油油的璀璨畫卷，明明每個

人都忙得起勁，卻透出一股悠閒寧靜。 

一個個漢子持著毛剪，俐落的一鉸，大片羊毛隨即落下，這些羊毛經過淨毛晾曬

彈毛染色等等工序，會捻成羊毛線，之後緙成毛氈、鞋氈，腰帶、布匹等各種織

品，售賣給中原人，或交換糧食與鹽巴茶葉。 



而另外一邊的婦人們則是拿著把木篦子細細的梳落山羊的底絨，如此梳一整個早

上也才得不到幾斤羊絨，六隻山羊梳下來的絨，緙成絨布才勉強能做成一件衣服，

故而羊絨最後做成的各類織品價值比起蜀錦都不遑多讓。 

羊絨比羊毛矜貴得多，這取絨緙毛的技術還是柯亞序特別帶領族人併吞了一個小

部落學來的，對阿達爾部的族人而言不算熟練，因此他特別重視，從一大早便巡

視指導著族人們工作，有時甚至自己上手取毛。 

然而柯亞序的另一個智囊翁貢卻是一直跟在柯亞序身後，欲言又止的想將他由一

堆毛絨中拉出來，希望他的族長能給他一點關注。 

他是真的有比剪羊毛還重要的事要稟報啊！ 

這一忙就到了大中午，柯亞序這才直起身子，無奈的回頭望向翁貢。「這一路你

跟前跟後的，礙手礙腳還差點被剪子刺到，到底想說什麼？」 

翁貢左瞧右看，將柯亞序帶離了剪毛的族人們一段路，得到些許清淨，這才語重

心長地道：「族長，中原承平公主的儀仗不日便要抵達，現在都還沒準備好迎接

公主的儀式可怎麼辦？」 

「什麼儀式？」柯亞序淡然地問，彷彿這事與他沒什麼關係。 

翁貢見他不以為意，幾乎都要跳腳。「禮服呢？喜帳呢？依咱們的習慣，等公主

抵達，新郎不是應該領著隊伍繞新娘的氈帳一圈，接著還有獻哈達，拜會長輩，

飲酒、交換信物等等儀式，這林林總總的事情那麼多……」 

柯亞序伸出一隻手攔住他接下來的話。「禮服喜帳承平公主自己就會準備，布匹

這類東西你拚得過中原人？拿出來都要笑死人，公主也不會願意穿，不如省了。

還有你說的儀式，是迎娶的儀式，松固已經在中原替我將公主接回來了，還迎娶

什麼？況且我的父母都不在了，唯一可算是長輩就是拉姆婆婆，你認為承平公主

那麼尊貴的身分，會願意向拉姆婆婆跪獻哈達？」 

拉姆婆婆是部族中目前輩分最高的人物，她年輕時曾被中原人抓去當了幾十年奴

隸，一直到柯亞序接管阿達爾部，極力將過去失蹤或流落在外的族人一一找回，

拉姆婆婆才回歸部族。 

雖然慈祥的拉姆婆婆懂得許多，部族中大人孩子不少人和她學習中原官話和文字，

每個人很尊敬她，卻不代表中原來的公主能接受跪拜這樣一個人。 

翁貢似也想起了拉姆婆婆的背景，無能為力的垂下肩頭。「但也不能什麼都不做，

至少也該有個宴席，你是族長，娶的還是公主，這宴席總要擺個三日，唱婚歌，

跳舞……」 

柯亞序一臉麻木。「宴席可以，就當替承平公主接風。唱歌跳舞就罷了，你忘了

我們的刀舞和火把舞，我怕公主以為我們要刺殺她。」 

翁貢都要哭了，「但……但這可是族長娶妻，你是我們部族有史以來最年輕有為

的族長，難道我們什麼都不做？」 

「中原人都喜歡細胳膊細腿、臉白得像鬼的男人，你覺得公主看得上我？」柯亞

序很有自知之明。 

嚴格說起來柯亞序生得陽剛，濃眉大眼，輪廓深邃，只是相較於中原男子，他太



過高大威猛，手臂能有人家大腿粗，光體型就能嚇退那嬌滴滴的中原公主，年輕

時長年征戰，他臉上有一道由眉心到左臉的刀疤，不笑時殺氣騰騰，笑起來陰氣

森森，在部族裡就是個能止小兒夜啼的人物，更不用說中原公主那兔子一樣的膽

子。 

翁貢徹底無語了，熟悉柯亞序的人都知道他其實並不嚇人，相反的他有勇有謀，

頂天立地，極富英雄氣概，就算臉上再來十道疤部族內也不乏喜歡他的小姑娘，

但這顯然不包括部族外的中原公主。 

「那……那說不定公主長得醜呢？要是漂亮的，中原皇帝怎麼會捨得將她賜婚到

咱們部族裡，誰也別嫌棄誰吧！」翁貢仍想據理力爭。 

其實柯亞序也這麼想，他向慶隆帝要求通貢互市，可沒要求公主和親。一般金尊

玉貴養在深宮的嬌貴公主，怎麼可能沒事被皇帝扔到這邊疆大草原上，肯定有什

麼缺陷，要不就人醜，要不就心壞，最怕的是又醜又壞。 

柯亞序甩了甩頭，強迫自己不去做那恐怖的想像。 

「公主帶來的人不少，我們準備好氈帳及吃食便算是對得起她了。中原人都嬌慣

事多，尤其她還是個公主，肯定是麻煩中的麻煩，我也不求她什麼，長得醜也罷，

她嫁給我做哈敦，只要好好活著別死就好。」 

哈敦是部族對族長妻子的尊稱，無論柯亞序對這樁婚事如何敬謝不敏、措手不及，

總之是拒絕不了。 

一想到要和一個跋扈驕縱、又醜又壞的公主生活一輩子，族人說不定還要受她的

氣，柯亞序就頭皮發麻，萬一那女人身體還嬌弱，受不了西北苦寒的天氣嚥了氣，

這帳是不是又要算在他頭上？ 

女人就是麻煩，中原來的女人更麻煩！ 

 

 

「聽說中原來的承平公主是個醜八怪？」 

「是啊是啊，不知醜成什麼樣子呢，被她的父皇送到我們這裡，離他們的京城老

遠，分明是不想再見她了。」 

「真是可憐，就是不知公主脾氣好不好，凶不凶啊？」 

「長得醜還不被皇帝喜愛，脾氣能好？不過凶也沒關係，咱們族長制得住她

的……」 

為了迎接公主鸞駕，阿達爾部的族人們全聚在了王帳邊，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著

承平公主這個族裡未來的哈敦。 

不過聽著他們的談話，對公主的既定印象都不甚好，不由令翁貢沉下了臉，回頭

喝斥了眾人一番。 

翁貢也算是族裡除了族長及族老之外少數具有權威的人，他說的話眾人自然服從，

全訕訕然地閉上了嘴。 

「族長你就是對族人太好，真該好好管管他們了，那些話也敢亂說，萬一傳到公

主的耳裡怎麼辦？」翁貢忍不住抱怨著。 



柯亞序對此卻是漠然。「讓他們不再談論便是，不過中原人大多狡猾，族裡對承

平公主一行人心存提防是好的。」 

不待翁貢再說，遠處已經看得到烏壓壓的黑影正朝著部族這裡來。 

如此大的陣仗，想來就是承平公主的儀仗，一想到儀仗比預定的晚了一個多月，

讓族人們一陣好等，也耽誤了族裡不少事，柯亞序便對這行人沒什麼好印象。 

約莫一刻鐘的時間，儀仗前導才終於進入了阿達爾部族人們居住的範圍之內，眾

人羨慕又好奇地直盯著那些旗啊、幡啊等等上頭精美的紋飾刺繡，還有那長得看

不到頭的隊伍，最後八寶華蓋馬車停下，侍女們排成一列，恭恭敬敬地迎接馬車

上下來的嬌人兒。 

只見一隻白皙纖細的玉手輕輕搭上了侍女們的手，艷紅色的袖腕繡著金色祥雲紋，

襯得玉手近乎透明無瑕。而後，一道穠纖合度，婀娜多姿的身影由車簾後乍現，

帶起縷縷香風，每個人都忍不住由大紅喜服青色霞帔上的金雲霞鳳紋，一路看到

頭頂的皁縠九翟冠，最後目光落在承平公主的臉上，呼吸齊齊為之一窒。 

那該是一張什麼樣的臉，可以如此美麗！澄澈嫵媚的眼波如同月泉的聖水，無瑕

細緻的肌膚便似大青山上的皚皚白雪，唇邊一抹淡笑，襯著一身紅色衣裙，堪比

大草原上的艷艷落日，美得那樣獨特清高，可望而不可即。 

這便是承平公主？傳聞中又醜又凶的中原公主？ 

別說只一照面承平公主的傾城之貌就打破了阿達爾部所有人的成見，就連一貫沉

穩的柯亞序都難得的出了一會兒神。 

慶隆帝是腦袋被馬兒踢了？這麼美麗的公主，他竟捨得送到蒼茫大草原來？ 

然而不待眾人細想，那如同孔雀一般富貴絢麗的公主已然在侍女的護送下從容不

迫的入了她的氈帳，四周人讚嘆的目光彷彿不值一哂。 

好半晌，眾人才從驚艷的心情中恢復過來，而後阿達爾部的眾人便瘋狂了，興高

采烈的討論著他們擁有了一個艷冠群芳的哈敦。 

而在一面倒「她好美她好漂亮」的讚美聲中，柯亞序算是最冷靜的一個。 

他揮手將隊伍末端的松固與吉光叫了過來，臉色難解地說道：「這一路行來，辛

苦你們了。」 

「不辛苦，不辛苦。」松固與吉光連連搖頭。 

這說的可是大實話，一路吃好睡好，公主的起臥作息更不用他們煩惱，因為隊伍

龐大，更沒有盜匪山賊侵擾，出門郊遊都沒這麼寫意。 

柯亞序只當他們自謙，拍了拍吉光的肩。「我都明白，不會讓你們白辛苦。公主

這麼大的架子，拖了這麼久時間才抵達，想必迎親的族人應當吃了不少排頭……」 

吉光連忙說道：「其實公主人不錯的，雖然我們也沒和她說過話，她也沒欺負我

們，就是……就是……」 

他也不知怎麼形容公主這一路的作派。 

松固較善言詞，便順口接話，「公主確實沒有虧待我們，只不過公主這個人嘛……

呃，比較講究，才會延遲些時日回來。」 

講究？柯亞序琢磨著何謂講究，還沒琢磨出個頭緒，公主帳內的侍女們已然親身



示範了。 

她們一個個由帳內行出，在原本灰撲撲的氈帳外牆上掛上用金綿織就各種蟲魚花

鳥的大紅錦鍛，整座穹頂立刻變得金碧輝煌，喜氣洋洋。 

帳簾換上了輕紗薄綢，飄逸靈動；門口掛著風鈴，風一吹來叮噹作響，清新悅耳，

而後又見她們在帳外撒了一圈香粉，栽上鮮花，如此一番操作，便讓哈敦氈帳在

一座座灰白暗沉的氈帳之中成了鶴立雞群的存在。 

因著侍女們進進出出，帳簾便打開沒放下，外頭的人能隱約看到裡頭布置的也是

華貴不凡。 

至於離得近的柯亞序更是能清楚窺見帳內公主將床鋪上了上好的錦被，地上的粗

毛氈換成細絨布，還弄出了博古架、茶几、羅漢椅、梳妝檯……等等，帳內擺上

了中原帶來的青花瓷瓶、玉璧如意、漢玉仙山、黃金鸞鳥、紫檀木的筆架水盛頭

筒、白瓷茶具、西洋鏡，最醒目的還是帳中那一扇鑲上玻璃的八面四季花卉雕金

烏木屏風。 

柯亞序很明確的被教育了，什麼叫做講究。他倒吸了口氣，一顆心直往下沉，這

般奢華，如何能在簡樸的阿達爾部好好過日子？ 

此時帳內出來一個侍女，這是公主跟前最得用的大宮女清風，只見她環視了眾人

一圈，最後還是把目光落在唯一認識的松固與吉光身上。 

「松固使者，麻煩你吩咐下去，叫多些人來替公主搬東西，還有最重要的，公主

要用熱水……十大鍋！」 

十大鍋！全場一片譁然，族人能理解公主愛乾淨，但一下子燒十大鍋水，不怕把

皮子都洗掉了？ 

柯亞序也緊緊皺著眉。「中原公主果然麻煩極了，不過淨個身，居然要動用那麼

多人替她燒十大鍋水？」 

要知道所謂的大鐵鍋在部族裡是很重要的東西，可不是家家戶戶都有，阿達爾部

如今日子比以前好過了些，也不過剛好十口鍋，公主一個人就全用了。 

「沒關係，公主說燒水就燒水，我去我去！」吉光高高興興的去了，還拉走一堆

族人幫忙，完全無視自家族長黑沉的臉色。 

「對了對了，公主也讓我叫人搬東西呢！我也去了。」松固二話不說的想跟上，

卻被柯亞序拉住。 

「你去做什麼？」柯亞序如今對承平公主的不滿可說到了極點，就算長得美如天

仙也一樣。「不必嬌慣她，得讓她習慣這裡的生活。」 

「不是啊！族長，承平公主不一樣。」松固認真的說道：「你要相信我，公主一

點都不麻煩，只要好好聽公主的話，有肉吃啊！」說完他也飄飄然的去了。 

柯亞序攔都攔不住，氣得他一個怒哼，朝著身旁的翁貢說道：「什麼接風宴，不

必擺了，想必那中原公主如此講究，也看不上我們的食物！」 

接著柯亞序掉頭便進了自己的王帳，不想再看那些巴結公主的人一眼。 

阿達爾部全為了公主一個人全忙活了起來，畢竟那綿延好幾十丈的嫁妝可是紮紮

實實的百來箱烏木妝奩，每一箱兩個人抬都覺得重。 



柯亞序在王帳裡聽著外頭喧譁，總覺得心煩氣悶，不若平時那般能輕易靜下心來。 

這個中原公主什麼都沒做，只露了下面就勾得族人們對她熱情洋溢，雖說這有大

半是阿達爾部族的天性，但這樣一點防心也沒有著實是個隱患。 

而且承平公主抵達了好些時間，總該來拜會一下他這個夫君，她卻連一個眼神都

沒有給過他，派來傳話的也只是個侍女，顯然就是瞧不起他。 

他正想著什麼時間親自過去殺殺那公主的威風，此時卻聽到外頭歡呼的聲音，讓

他怔愣了一下，什麼下馬威的想法隨即胎死腹中。 

「燻羊肉啊！燻羊肉啊！公主給了咱們數十頭燻羊，說是在玉林衛城那裡抓的，

今日給我們接風宴加餐啊！公主真是太好了……」 

相較於公主的大方，某人剛剛才下令取消接風宴，不由面上有些臊。 

柯亞序心情更差了。 

 


